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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增加支出或减少专用基金，符合收付

实现制会计基础”，其实收付实现制是不考虑与现金收支相关

联的经济业务实质上是否发生，只看库存现金、银行存款是

否实际发生就行。如果出现产品质量问题要扣收质保金时，

借记“其他应付款——质保金”科目，贷记“事业支出”科目。

三、事业单位以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的账务处理

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借记“长期投资”科

目，贷记“非流动资产基金——长期投资”科目，按发生相关

税费，借记“其他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费”等

科目，同时按照投出固定资产对应的非流动资产基金，借记

“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不提的不做）

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笔者认为，上述会计处理科目对

应关系相当清晰明白，也不存在《王文》少缴税费问题，因为

在“长期投资”科目中是按评估价值加上相关税费作为投资

成本的，也已经按照要求贷记“应交税费”科目。

笔者认为《王文》指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会计科目

对应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方法是复式

记账法，其特点是对于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在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的相互联系的账户中同时登记，这样不仅全面、清晰地

反映了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而且通过会计要素的增减变

动，可以全面系统地反映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正是基于复式记账法原理，并结合以前可行的制

度和准则在会计核算上的规范操作而形成的现行制度。

《王文》在固定资产核算中提出的改进意见，基本上是把

财政部制定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的会计科目的对应关

系相应错开和重新按会计要素组成对应关系的一种转换，总

的会计核算科目没有改变。如在购买或自建等一项固定资产

的会计核算中，并没有改变其整体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还是

按照账户的性质来反映会计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变化过程。

另外，《王文》是想把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按照企业会计核

算模式去改变其做法，这一点笔者也很赞同，例如把财政定

额定项补助的这一块的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纳入企业中的“政

府补助收入”来管理，设置与企业相同的科目，这样财务工作

者就能适应不同企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与管理的方法。应当

指出的是，整个事业单位会计改革向企业化的管理转变，要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

导意见》的精神，宣传、执行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为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公益服务需求做好会计核算工作，提供真实可靠、完整有

用的会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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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年终奖当月工资薪金

个人所得税筹划之我见

彭海权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 深圳 518040）

【摘要】本文在研究任力同志撰写的《发放年终奖当月工资薪金所得怎样节税》一文的基础上，结合个人所得税工资薪

金项目算税特点，分析推导出，在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与一次性奖金之和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分配两者金额，使得纳税

人当月税负最低。

【关键词】工资 年终奖 纳税筹划

一、提出问题

财会月刊在 2013年第 7期上刊登了任力老师撰写的《发

放年终奖当月工资薪金所得怎样节税》一文（以下简称“任

文”），笔者经仔细研究发现，任文提出的当月工资与年终奖

最佳分配表，在某些阶段中并非是最佳分配比例。

试举例，假设当月工资应纳税所得额（已扣除免征额及

三险一金）与年终奖之和为34 700元。按任文分配方案，以当

月工资方式计税额为 16 700元，税额为 3 170（16 700×25%-

1 005），一次性奖金方式计税额为 18 000元，税额为 540元

（18 000×3%），合计税额为 3 710元；但如假设工资方式计税

额为30 200元，税额为2 915元（30 200×10%-105），合计税额

为3 260元。

比较可知，任文提出的分配方案，税额并非最低。究其原

因是任文推导思路存在不周全的地方，未仔细考虑增加额在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112·2013.10上

表 1 工资与奖金增加额边际税率表

级
数

1

2

3

4

5

6

7

月应纳税所得额（M）

M所属范围

（0，1 500］

（1 500，4 500］

（4 500，9 000］

（9 000，35 000］

（35 000，55 000］

（55 000，80 000］

（80000，+∞］

增加额
DM

（0，1 500］

（0，3 000］

（0，4 500］

（0，26 000］

（0，20 000］

（0，25 000］

（0，+∞］

增加额边
际税率（%）

3

10

20

25

30

35

45

一次性奖金（A）

A所属范围

（0，18 000］

（18 000，22 620］

（22 620，23 775］

（23 775，25 700］

（25 700，29 550］

（29 550，54 000］

（54000，73800］

（73 800，87 000］

（87 000，103 500］

（103 500，108 000］

（108 000，132 750］

（132 750，157 500］

（157 500，207 000］

（207 000，420 000］

（420 000，548 333.33］

（548 333.33，660 000］

（660 000，960 000］

（960 000，+∞］

增加额DA

（0，18 000］

（0，4 620］

（4 620，5 775］

（5 775，7 700］

（7 700，11 550］

（11 550，36 000］

（0，19 800］

（19 800，33 000］

（33 000，49 500］

（49 500，54 000］

（0，24 750］

（24 750，49 500］

（49 500，99 000］

（99 000，312 000］

（0，128 333.33］

（128 333.33，240 000］

（0，300 000］

（0，+∞］

奖金增加额
边际税率（%）

3

（35,+∞］

（30,35］

（25,30］

（20，25］

（13.21，20］

（45,+∞］

（35,45］

（30,35］

（29.17，30］

（45,+∞］

（35,45］

（30,45］

（26.59,30］

（45,+∞］

（38.02,45］

（45.08,+∞］

（45,+∞］

税率
%

3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
扣除
数

0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13 505

工资与奖金两种计税方式下

的边际税率，增加额分配不当。

二、筹划思路

假设发放年终奖当月，某

个人所得税居民纳税人当月

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为M

（M为已扣除免征额及三险一

金，且M>0），当月发放的年终

奖为A，二者合计为Y。纳税筹

划的目标是：当 Y 金额确定

时，确定M和A的值，使当月

工资与年终奖的应纳税额之

和T最小。

将当月工资薪金应纳税

所得额M与一次性奖金A之

和Y视作一个整体，既考虑当

月工资的税率，又考虑全年一

次性奖金的税率，科学调整当

月工资与一次性奖金的金额，

将 Y 的发放视为一个从无到

有、由少到多的逐步增量发放

的过程，以每一增量实际负担

的税率（见表1）由低到高的顺序为原则来考虑该增量额的发

放，进而得出税负最低的当月工资与年终奖的发放方案。

根据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可知，工资方式下，每一级段

的增量额边际税率等于该级段的适用税率，但在全年一次

性奖金方式下，每一级段承担的实际税率，与其适用税率

并不一致，第一级段（0，18 000］除外。

以第三级段（54 000，108 000］为例，假设以 54 000为起

点，有一个增加额DA，DA∈（0，54 000］，该增加额DA 对应的边

际税率=［（54 000+DA）×20%-555-（54 000×10%-105）］/DA=

4 950/DA+0.2。对该边际税率求极限即可得到一次性奖金在

第三级段的实际税率：当增加额DA趋于 0时，即一次性奖金

无限逼近该级段下限 54 000时，此时边际税率也即实际税率

为正无穷大；当增加额DA为 54 000时，即一次性奖金达到该

级段最大值 108 000时，实际税率为 29.17%。可知，在该级段

的实际税率随增加额从 0增到 54 000过程中，也从无穷大逐

渐减小至 29.17%，这与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所适用的税率 20%

是完全不一致的。若令边际税率（4 950/DA+0.2）等于30%，可

以求出增量额DA等于 49 500，可知，当DA∈（49 500，54 000］，

实际税率在 29.17%与 30%之间，低于工资方式在 35 000基础

上、增加额DM∈（0，20 000］的边际税率。这种情况的出现为筹

划工资所得与奖金的税负提供了空间，也为划分两者的比例

提供了依据。

依上述方式，可计算出如表 1所示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在

各级段的实际（边际）税率。

三、筹划过程及结果

根据上述筹划思路及工资与奖金增加额边际税率表，试

按如下步骤推出当月工资与一次性奖金最佳分配金额。

1. 当Y∈（0，19 500］时，工资与一次性奖金方式下的税率

均为3%，当M∈（0，1 500］及A∈（0，18 000］时，TY最小。

2. 当Y=19 500时，考虑当增加额D等于 1时，在工资方

式下税率为10%，在一次性奖金下税率大于35%，当D最大增

至3 000时，增加额D在工资方式下计税，TY最低。即Y∈（19 500，

22 500］时，当M∈（1 500，4 500］，A=18 000时，TY最小。

3. 当Y=22 500，M=4 500，A=18 000时，TY最小。此时两

种算税方式的第一级段都已使用，工资方式下二级段增量边

际税率低于奖金方式下二级段各下级增量边际税率，且工资

方式下二级段增量额已使用。在此基础上，作如下考虑：

（1）Y=22 500，当增加额D等于 1，在工资方式下税率为

20%，在一次性奖金方式下税率大于 35%，当最大增至 4 500

时，增加额 D 在工资方式下计税，TY 最低。即 Y∈（22 500，

27 000］，当M∈（4 500，9 000］，A=18 000时，TY最小。

（2）当Y=22 500时，增加额D∈（4 500，7 700］，在工资方

式下税率为 25%，在一次性奖金方式下税率大于25%，增加额

D在工资方式下计税，TY最低。即Y∈（27 000，30 200］时，当M∈
（9 000，12 200］，A=18 000时，TY最小。

（3）当Y=22 500，增加额D∈（7 700，11 550］时，考虑增加

额D在工资方式与一次性奖金方式下，边际税率均在 20%

与 25%之间，需计算两种算税方式下税额无差别增加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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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00+D）×25%-1 005+18 000×3%=4 500×10%-105+

（18 000+D）×10%-105，计算得出D=9 200。即当Y∈（30 200，

31 700］，M∈（12 200，13 700］，A=18 000时，TY最小；当Y∈
（31 700，34 050］，M=4 500，A∈（27 200，29 550］时，TY最小。

以此方式类推，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

整理表 2中的数据，可得到发放年终奖当月税负最低的

当月工资与年终奖最佳分配表，详见表3。

四、筹划方案应用

根据表 3，查找某居民纳税人发放年终奖当月的工资与

奖金之和扣除免征额及三险一金以后的金额所在的区间，即

可确定税负最低的工资与奖金发放方案。

以任文最后所举的例子为例，张某当月按工资薪金所得

项目计税的所得为 52 500元，查表 3可知，将张某工资方式

下的应纳税所得额安排为4 500元（工资薪金收入为：4 500+

3 500+三险一金），年终奖安排为48 000元，税负最低，此时应

纳个人所得税=4 500×10%-105+48 000×10%-105=5 040

（元）。原文方案计算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5 490元，可知原

文在推理过程中应有不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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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工资及奖金应纳税所得额（Y）

Y所属范围

（0，19 500］

（19 500，22 500］

（22 500，27 000］

（27 000，30 200］

（30 200，31 700］

（31 700，34 050］

（34 050，58 500］

（58 500，63 000］

（63 000，89 000］

（89 000，10 9000］

（109 000，122 000］

（122 000，128 667］

（128 667，134 000］

（134 000，143 000］

（143 000，163 000］

（163 000，167 750］

（167 750，188 000］

（188 000，192 500］

（192 500，195 250］

（195 250，242 000］

（242 000，455 000］

（455 000，475 000］

（475 000，500 000］

（500 000，628 333.33］

（628 333.33，740 000］

（740 000，+∞］

增加额D

（0，19 500］

（0，3 000］

（0，4 500］

（0，3 200］

（0，1 500］

（0，2 350］

（0，24 450］

（0，4 500］

（0，26 000］

（0，20 000］

（0，13 000］

（0，6 667］

（0，5 333］

（0，9 000］

（0，20 000］

（0，4 750］

（0，20 250］

（0，4 500］

（0，2 750］

（0，46 750］

（0，213 000］

（0，20 000］

（0，25 000］

（0，128 333.33］

（0，111 666.67］

（0，+∞］

月应纳税所得额（M）

M所属范围

（0，1 500］

（1 500，4 500］

（4 500，9 000］

（9 000，12 200］

（12 200，13 700］

4 500

4 500

（4 500，9 000］

（9 000，35 000］

（35 000，55 000］

（55 000，68 000］

（68 000，74 667］

35 000

35 000

（35 000，55 000］

（55 000，59 750］

（59 750，80 000］

（80 000，84 500］

（84 500，87 250］

35 000

35 000

（35 000，55 000］

（55 000，80 000］

（80 000，208 333.33］

80 000

（80 000，+∞］

计税公式（TM）

M×3%

1 500×3%+d×10%

4 500×10%-105+d×20%

9 000×20%-555+d×25%

9 000×20%-555+（3 200+d）×25%

4 500×10%-105

4 500×10%-105

4 500×10%-105+d×20%

9 000×20%-555+d×25%

35 000×25%-1 005+d×30%

55 000×30%-2 755+d×35%

55 000×30%-2 755+（13 000+d）×35%

35 000×25%-1 005

35 000×25%-1 005

35 000×25%-1 005+d×30%

55 000×30%-2 755+d×35%

55 000×30%-2 755+（4 750+d）×35%

80 000×35%-5 505+d×45%

80 000×35%-5 505+（4 500+d）×45%

35 000×25%-1 005

35 000×25%-1 005

35 000×25%-1 005+d×30%

55 000×30%-2 755+d×35%

80 000×35%-5 505+d×45%

80 000×35%-5505

80 000×35%-5 505+d×45%

一次性奖金（A）

A所属范围

（0，18 000］

18 000

18 000

18 000

18 000

（27 200，29 550］

（29 550，54 000］

54 000

54 000

54 000

54 000

54 000

（93 667，99 000］

（99 000，108 000］

108 000

108 000

108 000

108 000

108 000

（160 250，207 000］

（207 000，420 000］

420 000

420 000

420 000

（420 000，660 000］

660 000

计税公式（TA）

A×3%

18 000×3%

18 000×3%

18 000×3%

18 000×3%

（27 200+d）×10%-105

（29 550+d）×10%-105

54 000×10%-105

54 000×10%-105

54 000×10%-105

54 000×10%-105

54 000×10%-105

（93 667+d）×20%-555

（99 000+d）×20%-555

108 000×20%-555

108 000×20%-555

108 000×20%-555

108 000×20%-555

108 000×20%-555

（160 250+d）×25%-1 005

（20 700+d）×25%-1 005

420 000×25%-1 005

420 000×25%-1 005

420 000×25%-1 005

（420 000+d）×30%-2 755

660 000×30%-2 755

表 2 推算过程及结果

级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当月工资及奖金
应纳税所得额（Y）

（0，19 500］

（19 500，31 700］

（31 700，58 500］

（58 500，128 667］

（128 667，143 000］

（143 000，195 250］

（195 250，455 000］

（455 000，628 333.33］

（628 333.33，740 000］

（740 000，+∞］

月应纳税
所得额（M）

（0，1 500］

Y-18 000

4 500

Y-54 000

35 000

Y-108 000

35 000

Y-420 000

80 000

Y-660 000

一次性奖金
（A）

（0，18 000］

18 000

Y-4 500

54 000

Y-35 000

108 000

Y-35 000

420 000

Y-80 000

660 000

表 3 当月工资与年终奖税负最低分配表


